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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1
號
承辦單位：疾病管制處
承辦人：黃晏芳
電話：07-7134000#1378
傳真：07-7131615
電子信箱：fung1215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疾管字第11232895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-全國各縣市-合約機構配置及藥物使用情形、附件2-高雄市各行政區-合約

機構分布分析、附件3-口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書 
(49466762_11232895400A0C_ATTCH2.pdf、49466762_11232895400A0C_ATTCH8.
pdf、49466762_112328954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為確保具重症風險之COVID-19輕症病人獲得妥適醫療照

護，及時取得口服抗病毒藥物(Paxlovid及

Molnupiravir)，請貴所轉知並督導所轄醫事機構依循說

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2年3月

25日肺中指字第1123800098號函辦理。

二、口服抗病毒藥物對於COVID-19病人之療效及安全性已有證

據支持，可治療輕度至中度SARS-CoV-2感染且有重症危險

因子之高風險病人，降低病人轉為重症需住院之風險。基

於Paxlovid在預防高風險感染病人的效能優於

Molnupiravir，針對非重症但有高住院風險之COVID-19感

染病人，原則以Paxlovid為治療首選藥物，合先敘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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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因應國內疫情趨向常態化及穩定可控，本中心自112年3月

20日起調整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」，COVID-19

輕症免通報免隔離，符合藥物適用條件者仍得使用公費口

服抗病毒藥物。依據智慧防疫物資管理系統統計資料，全

國口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機構家數為2,768家，每10萬人口為

11.9家；COVID-19感染者口服抗病毒藥物給藥比例為

19.5%，各縣市統計如附件1。

四、為提升口服抗病毒藥物可近性與及時性，確保具重症高風

險因子之輕症民眾可及時取得藥物，指揮中心函請各地方

政府評估調整藥物合約機構配置及分布，故本局分析本市

各行政區合約機構分布，截至112年3月13日，本市合約機

構共443家（含醫療院所、藥局、衛生所），每10萬人口為

16.2家，其中未達全國平均之行政區差距家數為1至6家

（詳如附件2）。請貴所參酌附件2之分析，鼓勵所轄醫事

機構參與簽約，相關說明如下：

(一)合約機構數量：建議貴所參考附件2分析表之差距家數，

綜合評估地理區域、醫療資源、藥物使用情形及民眾就

醫需求等。

(二)增設合約機構原則：倘需擴增合約機構，建議以開立口

服抗病毒藥物較多之院所，或為公費流感抗病毒藥物合

約機構等原則，優先徵詢參與意願。

(三)各區現有合約機構清單可至「本局全球資訊網

（https://khd.kcg.gov.tw/tw/index.php）/雄貼心服

務/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專區/8.高雄市-COVID-19口

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機構名單」項下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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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另為確保具重症風險之COVID-19輕症病人能獲得妥適醫療

照護，請貴所轉知及督導所轄醫療院所，辦理以下事項：

(一)建議於醫療機構出入口、掛號櫃檯、急診、門診區或網

頁等以明確公告、廣播或主動關懷等方式，提醒快篩陽

性民眾進入醫療機構請正確佩戴口罩、遵循呼吸道衛生

與咳嗽禮節、落實手部衛生，並提供以夾鏈袋密封包裝

之檢測卡匣/檢測片，或主動告知檢驗陽性結果。

(二)就醫民眾經醫師診察評估，倘為COVID-19檢驗陽性(含家

用快篩)且符合「新型冠狀病毒SARS-CoV-2感染臨床處置

指引」之重症風險因子(如65歲以上、孕婦、產婦（產後

6週內）、具慢性病如氣喘、癌症、糖尿病、慢性腎病、

心血管疾病、慢性肺疾、結核病、慢性肝病、失能、精

神疾病、失智症、BMI≧ 30、影響免疫功能之疾病等)，

請儘速評估及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，以降低感染引發併

發症或導致死亡風險。

(三)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時，應於病人病歷中記載COVID-19

檢驗陽性結果及適應症(重症風險因子)，或將「COVID-

19 口服抗病毒藥物使用評估表」納入病歷保存備查。

六、副本抄送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

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

師公會，惠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執行，以確保具重症風險

之COVID-19輕症病人及時取得口服抗病毒藥物，共同守護

病人健康。

正本：高雄市左營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、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苓雅
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旗津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、
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、高雄市鳳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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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大寮區衛生
所、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、高雄市仁武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鳥松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橋頭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田寮區衛生
所、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茄萣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梓官區衛生
所、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甲仙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內門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茂林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、高雄市那瑪夏區衛
生所、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、高雄市新興衛生所

副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
人高雄市藥師公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(含附件)、財團法人
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小港醫院(委託財團法
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)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旗津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
醫學大學經營)(含附件)、高雄榮民總醫院(含附件)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
庚紀念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鳳山醫院（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）(含附
件)、國軍高雄總醫院(含附件)、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(含附件)、國軍高雄
總醫院岡山分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聯合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民生醫院(含
附件)、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(含附件)、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(含附
件)、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(含附件)、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
(含附件)、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岡山醫院(委託
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)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大同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
學大學經營)(含附件)、健仁醫院(含附件)、大東醫院(含附件)、建佑醫院(含附
件)、杏和醫院(含附件)、本局藥政科(含附件)、本局醫政事務科(含附件)、本
局疾病管制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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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區域別
人口數總計
(112/01/31)

合約機構

家數合計
(截至112/03/13)

合約機構家數

/10萬人口

是否低於

全國平均
(差距家數)

1
三民區

(三民一、二)
330,955 55 16.6 -

2 大社區 33,664 7 20.8 -

3 大寮區 111,575 15 13.4 -

4 大樹區 40,739 3 7.4 2

5 小港區 154,852 13 8.4 6

6 仁武區 95,309 15 15.7 -

7 內門區 13,454 3 22.3 -

8 六龜區 11,915 1 8.4 1

9 左營區 196,003 61 31.1 -

10 永安區 13,770 3 21.8 -

11 田寮區 6,643 1 15.1 -

12 甲仙區 5,649 1 17.7 -

13 杉林區 11,078 2 18.1 -

14 那瑪夏區 3,191 1 31.3 -

15 岡山區 95,497 26 27.2 -

16 林園區 68,459 4 5.8 5

17 阿蓮區 27,665 3 10.8 1

18 前鎮區 180,407 17 9.4 5

19 美濃區 37,344 1 2.7 4

20 苓雅區 163,089 41 25.1 -

21 茂林區 1,936 1 51.7 -

22 茄萣區 29,475 5 17 -

23 桃源區 4,252 1 23.5 -

24 梓官區 34,847 4 11.5 1

25 鳥松區 44,238 5 11.3 1

26 湖內區 29,591 1 3.4 3

27 新興.前金.鹽埕 98,463 20 20.3 -

28 楠梓區 191,521 32 16.7 -

29 路竹區 50,673 9 17.8 -

30 鼓山區 139,822 19 13.6 -

31 旗山區 34,621 10 28.9 -

32 旗津區 26,611 2 7.5 2

33
鳳山區
(鳳一、二)

356,359 54 15.2 -

34 橋頭區 40,551 2 4.9 3

35 燕巢區 28,956 4 13.8 -

36 彌陀區 18,461 1 5.4 2

本市合計 2,731,635 443 16.2 -

全國總計/合計 23,301,968 2,768 11.9

高雄市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

存放點合約機構分布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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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書 

立合約書人： 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醫事機構，機構代碼：_____________ 

，以下簡稱乙方） 

甲方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下稱指揮中心）因

應COVID-19防治策略，特委託乙方協助辦理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給

藥與管理相關工作，雙方合意訂定條款如下： 

一、 甲方應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之「公費COVID-19治療用口

服抗病毒藥物領用方案」，委託乙方辦理下列工作事項： 

(一) 指派專人妥善保管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（以下簡稱口服抗

病毒藥物）。 

(二) 確實將所保管之口服抗病毒藥物異動情形登錄於智慧防疫物資管

理系統（下稱SMIS），核對系統資料與實際抗病毒藥物批號數量，

以 確 認 藥 物 庫 存 狀 況 無 誤 。 （ SMIS 網 址 ：

https://SMIScdcgovtw/PLC/PLC_OP000aspx） 

(三) 配合甲方因防疫需求之藥物調度工作。 

(四) 依據指揮中心指示，受理其他醫療機構釋出之口服抗病毒藥物處

方箋調劑領藥。 

(五) 乙方診治之病人因遺失口服抗病毒藥物，返回院所申請重複開立

處方時，配合辦理相關審查作業及藥物費用代收與匯款等事宜。 

二、 乙方辦理口服抗病毒藥物用藥作業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(一) 相關用藥規定及注意事項，將透過公文、SMIS公告或電子郵件發

送，乙方應隨時查看並配合辦理。 

(二) 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應依規定之儲存環境保存，並儲放乾

燥、高處櫃中（勿存放於冰箱）。 

(三) 乙方人員交付口服抗病毒藥物時，應確認處方內容，詳細告知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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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用藥須知、用量、使用方法及相關衛教宣導等；不得虛用或浮

用口服抗病毒藥物。 

(四) 乙方不得將口服抗病毒藥物用於甲方規範以外之對象。 

(五) 乙方應依藥物效期先後順序給予病人使用，且應以未拆封之完整

包裝交予用藥病人（依仿單建議調整劑量者不在此限），並提供

藥物諮詢服務。 

(六) 乙方配合於機構內明顯處宣導下列相關說明，使民眾了解口服抗

病毒藥物使用相關規定： 

1. 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之適用對象。 

2. 提供口服抗病毒藥物予病人之流程。 

3. 其他經甲方指定之說明。 

(七) 用藥後，如個案服藥後產生藥物不良反應，乙方應予妥適處置及

治療，並進行藥物不良反應通報。 

(八) 乙方不得作不實或錯誤之宣傳。 

(九) 乙方辦理藥物點驗或給藥作業時，如發現口服抗病毒藥物已毀損

或有瑕疵，應立即通知甲方，並檢附照片及詳細說明發現經過、

藥物批號等資料，連同實品藥物送交甲方處理。 

三、 口服抗病毒藥物之申報管理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甲方委由廠商配送或乙方親自至甲方領取之抗病毒藥物，乙方應

當面點驗簽收，並於5天內至SMIS完成點收作業。 

(二) 乙方辦理用藥作業後，應於用藥當日依據實際給藥狀況及發出藥

物數量，至SMIS執行藥物使用回報作業，登錄藥物使用者資料、

發出藥物批號及數量等資料。 

(三) 乙方辦理用藥作業時，應有病人當次就醫處方，或醫療機構或住

宿型長照機構依據「公費COVID-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

方案」提出的領用切結書與病人名單。 

(四) 乙方受理處方箋辦理調劑作業時，應依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定流程

完成健保卡登錄、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及相關申報。 

(五) 甲方得依實際防疫需求，直接向乙方調度口服抗病毒藥物，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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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拒絕。 

(六) 甲方人員得隨時前往乙方查核藥品儲存狀況、前述應提報資料、

應注意事項、建議採行之配套措施及其他相關資料與事項，乙方

不得拒絕。 

四、 相關事項及合約終止： 

(一) 乙方應依規定妥善儲存及用藥，如因乙方過失而致藥物毀損、遺

失、短缺或未依規定使用等情形時，乙方應依「COVID-19口服

抗病毒藥物賠償處理程序」，提出書面報告函送甲方核判，甲方

得參酌前揭程序之「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賠償等級參照表」，

要求乙方賠償。乙方應於甲方書面通知後1個月內賠償該批藥物

價金，情節重大者，甲方得終止合約。 

(二) 乙方遇歇（停）業或其他因素終止合約，應於原因發生前15日以

書面通知甲方，乙方應將尚未使用之藥物經甲方核對後退回。藥

物如有短少或缺損，應依「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賠償處理

程序」，於甲方書面通知後1個月內賠償該批藥物價金。 

(三) 乙方如有使用過期藥物、自行轉售口服抗病毒藥物，經查明屬實，

甲方得立即終止合約，如有違反醫事、藥事相關法規並得依法移

付懲戒，另於調查期間甲方得暫停合約。 

(四) 乙方未依實際防疫需求配合行政措施、未配合第三點第五項之調

度、未依第三點第二項登錄SMIS、未依規定配合辦理相關事項或

因服務品質不佳、或引起民眾抱怨等情形，甲方得暫停發給藥物，

倘經通知後仍未改善且經查屬實或情節重大者，甲方可終止合約。 

(五) 合約期間乙方因違反醫療相關法規而受停業或撤銷開（執）業執

照之處分時，甲方得終止合約。 

(六) 因以上(一)至(二)項事項之賠償費用，由乙方逕匯入中央銀行國庫

局，並將匯款收據影本交甲方確認後，併同說明報告及判核結果

函送疾病管制署；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。 

五、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指揮中心解散日止。合約終止時，乙方

應將尚未使用之藥物經甲方核對後退回。藥物如有短少或缺損，應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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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賠償處理程序」，於甲方書面通知後1個

月內賠償該批藥物價金。 

六、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由甲方依口服抗病毒藥物給藥實際作業與管理

之需求，以書面通知乙方後辦理，若乙方無法繼續配合可要求終止合

約。 

七、 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自雙方簽名蓋章生效。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
 

立合約書人： 

甲方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

法定代理人： 局長  黃 志 中  

地址：802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-1號 

電話：07-713-4000 

 

 

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蓋關防） 

負責人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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